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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格最低要求）

标段

类别

基本要求

要求 拟投标材料品牌生产厂家基本要求

钢材

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材

料生产厂家或其投标授权代理商

资质（钢绞线只允许生产厂家投

标）。

一、拟投标品牌的钢筋生产厂家：

1.年生产能力不少于60万吨；

2.有效的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

二、拟投标品牌的钢绞线生产厂家：

1.年生产能力不少于3万吨；

2.有效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

三、拟投标品牌的钢板生产厂家：

1.年生产能力不少于500万吨；

2.有效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

四、拟投标品牌的钢护筒生产厂家：

1.年生产能力不少于1万吨；

2.有效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

注：1.生产能力应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2.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投标人投标材料品牌的授权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合法有效的生产许可证的材料生产厂家或其投标授权

代理商资质（钢绞线只允许生产厂家投标）。

（2）如生产厂家自行参加投标，则不可授权代理商同时参加投标；如生产厂家不参加投标，则可授权代理商参加投标，

其中：钢筋、钢板、钢护筒代理商必须有相应生产厂家授权（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同一品牌的多个厂家，可独立

授权）。如投标人为授权代理商，还应提交拟投标货物生产厂家授权投标人向本项目供应货物的授权书，投标登记时提

交的授权书复印件中的品牌须与投标文件中授权书原件中的品牌一致。

（3）投标人在同一个标段中只能申报一个品牌；不能多品牌混报，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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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类别 名称 注册资金（包括外币 折合等同人民币）

钢材

钢筋 生产商或代理商投标的不少于1000万元

钢绞线 生产商投标的不少于1000万元

钢板 生产商投标的不少于12亿元、代理商投标的不少于 3000万元

钢护筒 生产商投标的不少于2000万元、代理商投标的不少于500万元

注：1.注册资本以营业执照注明的为准，如营业执照无法体现注册资金的，则提供由工商局或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登记(备案)

相关资料的注册资本金为准。经税务部门登记的一般纳税人。

2. 投标人注册资金如包含外币的，须按中国人民银行投标截止时间前 30 日内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公告”将外币折算

成人民币，并提供网页截图。

3. 投标供应商还应提供经税务部门登记的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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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类别 拟投标品牌销售业绩 备注

钢材

近三年（2022 年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投标人拟采用投标的

钢筋或钢板或钢护筒或钢绞线品牌至少在二个（含二个）

建设项目中有同类物资供货业绩。 /

注：1.近三年：是指2022年 1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业绩要求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应附以下资料：

拟投标品牌销售业绩

若投标人为生产厂家，拟投标品牌销售业绩应提供①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合同协议书签订时间在招标 文件对业绩要求的

时间段内合同协议书方为有效。业绩数据以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数量为准，如果合同中未明确签订日期及合同数量的，投

标人还应提供项目业主或买方出具加盖公章的相关证明材料明确签订日期及合同数量。

若投标人为代理供应商，拟投标品牌销售业绩应提供合同协议书的复印件，业绩数据以合同协议书数据为准，合同协议书

签订时间在招标文件对业绩要求的时间段内合同协议书方为有效。拟投标品牌指该品牌生产厂家授权给代理供应商销售的

品牌。

3.同一业绩满足多项条件的，可分别进行计算。

4.如近三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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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 誉 要 求

履约信用良好，近三年（2022 年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经营活动中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违法行为记录及有关行政处罚等相关情况（以投标人提供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的投标

函为准）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要 求

项目经理 1人，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材料管理员 2人，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注：投标文件不需要附人员资料，但须按投标文件格式中“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及材料技术标准承诺书”的格式承诺，

承诺中标后按上表要求配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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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资格审查条件（技术指标最低要求）

标段类别 要 求

钢材

钢筋

符合钢筋买卖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钢绞线

符合钢绞线买卖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钢板

符合钢板买卖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钢护筒

符合钢护筒买卖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注：1.如有新的技术标准，则以最新的为准。

2.投标人需提供申请投标货物自2024年 1月 1 日以来厂家的产品（钢筋或钢板或钢护筒或钢绞线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书（提供不少于一份独立的由国家认定的检验机构（带有 CMA 章）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书）。若投标人为代理商，则应

由厂家对其提供的产品检验报告进行盖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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